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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第 一 條 本校為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之需要，依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條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

任教學工作者。 

第 三 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

及講師級四級。 

第 四 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果表現優良，並有具體事

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 五 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果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 六 條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 

第 七 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

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第七 -一條 本辦法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年資及專業性工作年資，指專任年資。

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第 八 條 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 

第 九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聘期及升等有關事項，由各級教師評審

委會辦理。本辦法有關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及國際級大獎

之界定與年限酌減標準，由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之。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應由學院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

三人審查，二人以上推薦則認定合格。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升等不受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實施辦法第八條限制；

兼任人員原則不辦理升等。 

第 十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比照本校教師之聘任規定。 

新聘兼任人員不另辦理外審。 

第 十 一 條 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數，依其專業性質，聘任之等級，比照本校專任

教師之規定辦理；兼任人員由各系所定之，但不得超過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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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福利、研究、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等

事項，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辦理；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

點費支給標準給與，實授實支。 

第 十 三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參考附件 

※修正記錄： 090 年 08 月 09 日 台(90)高(2)字第 90110390號函規定辦理 

 090 年 10 月 15 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0 年 10 月 17 日 中山川人字第 9004000235 號公告施行 

 091 年 05 月 20 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1 年 05 月 27 日 中山川人字第 9104000138 號公告施行 

 091 年 07 月 15 日 第 9 屆第 5 次董事會會議修正 

 092 年 05 月 12 日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092 年 06 月 16 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2 年 06 月 23 日 董事會通過修正 

 092 年 07 月 18 日 中山川人字第 0920400149 號令 

 098 年 08 月 31 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8 年 09 月 14 日 第 11 屆第 19 次董事會議通過 

 099 年 01 月 11 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9 年 02 月 01 日 第 11 屆第 23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1 年 03 月 05 日 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03 月 26 日 第 12 屆第 15 次董事會議備查 

 103 年 03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05 月 12 日 第 12 屆第 36 次董事會緩議 

 103 年 06 月 16 日 第 12 屆第 37 次董事會建議 

 103 年 11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4 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0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23 日 第 13 屆第 29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31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061500037 號令 

 112 年 12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 年 01 月 11 日 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於中華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簽請校長核定，113 年 01 月 19

日公告) 

 115 年 03 月 3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5 年 04 月 14 日 第 15 屆第 23 次董事會議通過 

 115 年 04 月 21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50005056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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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 中山醫學大學新聘專業技術人員基本資料表 

一、 填表說明： 

（一）請就下列各項選填適合項目，表格可自行增減。 

（二）表格所列之最高學歷、重要工作經歷、曾獲得重要獎項、特殊造詣或成就事蹟須檢附證
明文件影本。 

二、 新聘資料： 

擬聘單位 姓名 
技術 

類別 

任教 
科目 

兼任 擬聘專業技術人員之等級 

     
□教授級        □副教授級 

□助理教授級    □講師級 

三、 最高學歷：(檢附畢業證書影本) 

畢業學校名稱 科系 畢業 肄業 

修  業  起  迄  日  期 

地點 起 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四、 通過國家考試紀錄：(檢附證明影本) 

考試年屆與名稱 
考試日期 考試類科、職系、

職等 
考試機關 備註 

年 月 日 

       

       

五、 專業技術證照：(檢附證照影本) 

證照檢定年屆及名稱 
檢定日期 證照名稱、職類名

稱 
級別 發照機關 備註 

年 月 日 

        

        

        

六、 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服務年資：(檢附工作離職/服務證明影本)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性質 

與內容 

任   職   起  迄  日  期 
合計

年資 

離職 

原因 
專/兼任 起 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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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業技術特殊造詣或成就：(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特殊造詣或成就之

創造或作品名稱 

參加展覽

或演出會

場名稱 

展覽或演出 
證明文

件名稱 

該領域公會表揚 刊物、

媒體評

價佐證

資料 
地點 

日  期 證明 

文件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八、 參加專業技能競賽優勝紀錄：(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專業技能 

競賽名稱 

含括範圍 舉辦日期 
舉辦 

地點 

主辦單位

或 國 家 

得獎類別 

全國

性 

國外區

域性 

全球

性 
年 月 日 組別 名次 

           

           

九、 亞、奧運之選手或教練：(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運動會名稱 專業技能類別 
證明文件名稱 發證單位 備註 

亞運 奧運 選手 教練 

       

十、 擔任專業技能比賽（或檢定）評審：(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專 業 技 能 比 賽 

或 檢 定 名 稱 

舉辦日期 

地點 

含括範圍 
聘書核

發單位 

專業技能比

賽或檢定 

主辦單位 

備註 

年 月 日 
全國

性 

國際

性 

          

          

          

十一、 榮譽博士學位：(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授與學位學校名稱 學位名稱 

授與學位 

之日期 授與學位之原因 
授與學位 

學校校長 
備註 

年 月 日 

        

十二、 國外知名大學核發之教師證書：(檢附證書影本) 

國外知名 

大學名稱 

核發教師證類別 受聘任教起迄日期 
合計 

年資 

所授課 

程名稱 

國外知名 

大學所屬 

國別地點 
教授 

證書 

副教授 

證書 

起 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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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請以文字敘述） 

 

 

 

 

 

 

 

 

 

 

 

 

 

 

 

 

 

擬聘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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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新聘專業技術人員審查意見表 

送審編號  應聘系所  

送審 

等級 

□比照教授級 

□比照副教授級 

□比照助理教授級 

□比照講師標準 
姓    名  任教科目  

壹、 專業實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 

審查意見： 

貳、國際級大獎之認定 

請依送審人填寫「八、參加專業技能競賽優勝紀錄」所載及所附證明審查，評述是否為國際級大獎： 

 

 

 

□ 送審人所獲獎項，屬國際級大獎 

□ 送審人所獲獎項，非屬國際級大獎 

參、審查結果：(務請與審查意見維持一致性) 

□推薦                                     □不予推薦 

審查人簽名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 本表各學院可依系、院規定修訂。 

二、 有關具體事蹟、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及國際級大獎之界定，應由校外相關領域學者或專家三人審查認

定。 

三、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果表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

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四、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果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

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五、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六、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 

七、 本校辦法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年資及專業性工作年資，指專任年資。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